玉溪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文件

玉公管委〔2018〕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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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

关于印发《玉溪市评标专家劳务报酬支付

管理办法（暂行）》的通知

市直各相关单位、各县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局：

根据《云南省评标专家评标费支付指导意见（试行）》（云公管发〔2017〕22号）、《云南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劳务报酬支付暂行办法》（云财采〔2017〕10号）等相关规定，玉溪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于2017年10月25日讨论通过了《玉溪市评标专家劳务报酬支付管理办法（暂行）》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玉溪市评标专家劳务报酬支付管理办法（暂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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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溪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           

（玉溪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局代章）   

2018年1月10日   

玉溪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局办公室        2018年1月10日印发 

玉溪市评标专家劳务报酬支付管理办法（暂行）
第一条  为确保招投标工作规范化运作，维护招标人和评标专家的合法权益，规范评标专家报酬支付管理，加强廉政建设工作，根据《云南省评标专家评标费支付指导意见（试行）》（云公管发〔2017〕22号）、《云南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劳务报酬支付暂行办法》（云财采〔2017〕10号）等相关规定，结合《玉溪市综合评标专家库和评标专家管理办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各招标代理机构（招标人）进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交易，且通过玉溪市综合评标专家库抽取终端随机抽取的评标专家（或业主指定专家），其评标专家劳务报酬支付按本规定执行。

第三条  评标专家劳务报酬及其相关的费用由招标代理机构（招标人）承担，不得以任何方式和理由向投标人（供应商）转嫁评审专家劳务报酬。

第四条  工程建设项目评标专家出席评标工作，评标时间在3小时以内的，劳务费按每人400元/次支付，评标时间超过3小时的按每人50元/半小时的标准增加，不足半小时的按半小时计算；政府采购项目评审专家出席评标工作，劳务报酬及异地评审的交通费、食宿费等一切费用按省级财政部门制定的标准执行。

第五条  评标专家按时到达评标现场后，非评标专家的原因导致评标工作不能开展的或出现应该回避情形的，应给予评标专家每人200元/次的误工补贴（含市内交通费）。

第六条  同一项目，由原评标委员会复审的，按每人200元/次标准发放。

第七条  被抽取的评标专家属于本市城区内的，原则上应按通知要求自行到达集中地点；被抽取的本市所属县区（市）及省内周边地市的评标专家，原则上由招标人在相关部门的监督下负责全程接送和安全保障。未安排专车接送的市内异地评标专家，按100元/人的标准发放往返交通补贴；被抽取或聘请的省内外评标专家，因路途较远、不便接送的，其往返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等实际发生的费用，可参照招标人执行的差旅费管理办法相应标准向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凭据报销。

第八条  评标时间超过中午12时或下午6时的，应由招标代理机构（招标人）统一安排就餐，就餐时间不计算在评标时间内。未安排就餐的，按50元/人的标准发放就餐补贴。
第九条  在评标过程中，评标专家因存在健康原因不能继续评标的，应计算其评标时间给予发放劳务报酬。

第十条  评标专家在评标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领取评标劳务报酬：

未完成评标工作擅自离开评标现场的；

评标结束后，拒不按照规定签署评标意见的；

在评标活动中有违纪违规行为的。
第十一条  评标时间的计算

（一）评标时间以通知评标专家签到的时间为计算起点，以评标报告完成并签署的时间为计算止点。

（二）补抽专家的情况：补抽专家按补抽通知的签到时间到达的，评标用时按上述（一）款规定的起止规则计算；

（三）评标专家未按通知的签到时间到达评标现场的，迟到20分钟以上30分钟以内的，扣减评标劳务报酬50元。迟到30分钟以上的，按规定取消本次评标资格，重新补抽。
（四）当天不能完成评标工作的，第二天从开始评标时间重新计算评标用时。

第十二条  评标专家报酬支付对象仅限于参与项目评标的评标委员会成员，其他参与开标、评标活动的人员均不得接受任何形式的报酬。

第十三条  评标专家劳务报酬的发放实行代收代付制度，由招标代理机构（招标人）委托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代收代付。招标代理机构（招标人）不按规定发放评标劳务报酬的，造成的后果自行承担。
第十四条  评标专家不得在已按标准获得评标劳务报酬的情况下，以任何理由向招标代理机构（招标人）索要或接受额外报酬或财物。违者，由相关部门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十五条  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招投标监管部门及其他相关部门聘请评标专家参与资格审查、对有问题的拦标价审查、对专家评标公正度评价、对专家违纪违规行为审查确认等活动的，其劳务报酬的支付可参照本办法的规定和标准执行。

第十六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及相关解释由玉溪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负责。各县区可参照本办法执行，也可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本辖区评标专家劳务报酬标准。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2018年3月1日起施行，原《玉溪市综合评标专家库评标专家劳务报酬支付（暂行）办法》（玉交易管〔2015〕2号）自本规定施行之日起停止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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